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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企行政检查标准

为贯彻落实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实施方案的通知》文件精神，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坚决遏制多头执法、重复执法等不规范执法行为，切实减轻市场主体负担，提升执法质量，制定本检查标准。
一、严格涉企检查审批。除无特定检查对象的巡查、巡逻，其他到生产经营场所内对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开展的调查、检查、检验等涉企行政检查行为,均应通过执法分管同志审批同意，严格按照检查审批、事前备案、事中登记、事后评价等流程进行。因突发情况或暗查暗访等因素未作事前备案的,应于入企检查后3个工作日内进行补充备案。
二、规范涉企检查事项。按照权责法定的原则,明确本部门涉企行政检查职责,厘清权力边界，制定《曲阳县农业农村局涉及行政检查事项清单》，依法实施涉企行政检查,无法律、法规或者规章依据的,不得擅自扩大检查范围。涉企检查应尽量减少频次,避免多头、重复、低效检查，有条件的事项应推进联合检查，最大程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造成的影响。能通过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或以执法信息交流共享机制获取的其他行政执法机关执法信息可以满足本机关监管需求的,行政执法机关可以对企业不予实施现场检查。
三、严格公正文明检查。行政检查应当遵循依法规范、宽严相济、包容审慎、分类处置的原则。严格落实“首违不罚”制度，参照《曲阳县轻微违法行为包容免罚清单》及《曲阳县农业农村局轻微违法行为包容免罚清单》推行包容审慎柔性执法。严格落实工作纪律和廉洁纪律，不得出现违法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的行为。对未按要求落实涉企行政检查制度或者在涉企行政检查中有违法违规行为的,应当及时纠正并按规定追究违法行为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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